
地下水鑿井業服務證明書 

 

茲證明         君民國   年  月  日生， 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，於民國   年  月  日

起至民國   年  月  日止，共  年  個月，在

本公司(行號)擔任地下水鑿井業       一職，

並從事鑿井工程，確實無誤，如有不實，本公

司(行號)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特此證明 

 

公 司 (行 號)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代表人(負責)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許 可 證 字 號：  

營  業  地  址：  

聯  絡  電  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